
附件４

天津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２０２４年版)
序号 证明事项 需要证明的部门 证明用途 依据

１
监护关系

证明

人民法院

在诉讼中证明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
意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与未成
年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或由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指定监护形成的监护关系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住房建设部门
不动产登记部门

在进行房屋交易、申请不动产登记时证明由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其他愿意担任
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与未成年人及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之间的监护
关系或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指定监护
形成的监护关系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

２
诉讼

代理人
身份证明

人民法院
社区推荐公民担任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应当
提供该当事人属于该社区的证明材料 (当事
人自行联系的诉讼代理人除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

３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其他应当或可以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

—
６１

—



附件５

天津市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２０２４年版)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１ 亲属关系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进
行核对,或由居民据实提供居民户口簿、结婚证、 «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证
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
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 (不动产登记情况、公证办
理情况除外)

２
居民身份信息证明 (户籍
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对,或由居民据
实提供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
门予以补办

３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申
请证明

居民直接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姓名、性别、民族成份、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５
项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无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前置证明材料

４ 居民养犬证明
养犬居民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公安等有关部门应
当按法律规定自主进行调查核实

５ 无犯罪记录证明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正在逐步健全完善犯罪记录制度,人民法院负责依照规定向公安
机关送达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分别负责受
理、审核和处理有关犯罪记录的查询申请

６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情
况证明 (表现证明) 由街道 (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出具

７ 人员失踪证明 利害关系人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人员失踪

—
７１

—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８
婚姻状况证明 (婚姻关系
证明、分居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对;
或由居民据实提供结婚证、离婚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离婚证明书、配偶死亡
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 (婚姻登记档案丢失除外)

９ 出生证明
居民应当据实提供 «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等予以
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１０ 健在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

１１ 死亡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法院信息共享的
方式进行核对;负责救治或正常死亡调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未经救治的非正常死亡证明由公安部门出具,失踪人员由人民法院依法
定程序宣告死亡

１２
疾病状况证明 (急诊证明、
意外伤害证明)

疾病状况证明 (急诊证明)由具备医学鉴定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意外伤害证明
由当事人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险公司提供就医记录等材料

１３ 残疾状况证明
由户籍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机构和残联指定的具备评残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相关
证明

１４
婚育状况证明 (生育状况
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提
供 «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
补办

１５ 居民就业状况证明
居民实际持有能证明失业身份的,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
主)停业证明等,由居民自行提供;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由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在其申领的 «就业创业证»上予以注明

１６ 居民个人档案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居民个人档案保管单位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
居民应当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有关证明材料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８１

—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１７

居民财产证明 (经济状况
证明、收入证明、偿还能
力证明、房产证明、银行
存款证明、投资情况证明、
车辆所有权证明等)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按照法定程序与权限,通过与财政、税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房地产管理、自然资源、银保监、证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或
个案查询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据实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银行存款凭证、有价
证券、保险合同、车辆行驶证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１８ 遗产继承权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
对;居民应当据实提供结婚证、离婚证、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
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谐团结的精
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
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１９

市场主体住所证明 (经营
场所证明、同意住宅改变
为经营性用房证明、社区
经营性用房无扰民证明)

申请人应当提供经营场所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有效租赁合同等;住宅改变为经营
性用房的,申请人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２０ 证件遗失证明

居民遗失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出入境证件、结婚证、离婚证、老年人优待证、
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车辆行驶证、«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
书»、学历学位证书等证件、证明材料,以及银行卡、存折、保险合同、邮政汇款单、
邮政包裹单、电卡、天然气卡等商业凭证,应当向业务归口管理部门或经办单位申请
补发,无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前置证明材料

２１
居住时间证明 (家庭成员
共同居住证明)

居民应据实提供户口簿、房产证、居住证、房屋租赁协议等证件予以证明,相关证件
遗失的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２２ 赡养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走访调查、信息共享等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
如实提供赡养相关情况

２３
独生子女证明 (无子女证
明、孤寡老人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如实提
供户口簿、独生子女证等相关证明材料予以证明

—
９１

—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２４
无监护人证明、孩子在居
住地无监护人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应该通过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
据实提供户口簿等证明材料予以证明

２５
房屋地址与户籍地址一致
证明 (户籍地址与居住地
址一致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应该通过信息共享、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该据
实提供相关材料予以证明

２６
享受拆迁补偿相关政策的
证明

由相关部门按规定予以证明,居民应如实说明情况

２７
办理保险等相关事项时姓
名输入错误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居民如实说明情况

２８
申请饲养信鸽证明社区邻
居同意的证明

申请人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２９
实际居住人数 ５ 人 (含)
以上,用于增减用水、用
电基数的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居民如实提供有关情况说明

３０ 同意安装充电桩的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居民应该如实提供相关情况

３１ 居民代取药的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应该通过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
如实提供相关情况说明

—
０２

—




